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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阐述了应急救援体系建设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中的重要作用，从应急救援处置能力建设的角度，总结了此次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特点，对抗击疫情的应急救援相关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与反思。本文研究内容对完善国家相关政策、制

度，筑牢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防护网，保持国家安全发展的良好环境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梳理了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应急救援体系构建的三个阶段的主要内容及特征，从机制、资源力量、整体水平三个方面分析了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

急救援工作存在的问题。在优化应急处置模式、科学布局与功能提升、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应急物资保障、重视基层能力建

设、多学科融合、“科研 – 疾控 – 临床”的协同、健全战时动员机制、加强国际合作、制定行动纲要等方面提出了针对我国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救援体系发展建设的战略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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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article, we expound the important role of an emergency rescue system in handling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summari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fight against the COVID-19 epidemic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ergency rescue capacity 
building, and reflect on the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regarding emergency rescue to combat the epidemic. This study is expected to help 
improve relevant national policies and systems, strengthen the health protection net for the people, and maintain a sound environme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development in China. Moreover, we summarize the main content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hree stages for 
developing China’s emergency rescue system and analyze the existing problems from three aspects: mechanism, resources, and overall 
level. Furthermore, we propose several specific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emergency rescue system 
for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in China from the aspects of handling modes, scientific layout and function promotion, talent team 
construction, emergency material support, grass-roots capacity building, multi-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scientific research–disease 
control–clinical treatment coordination, wartime mobilization mechanism,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action outline for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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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对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置一般分为预防、

控制、救治、恢复等几个重大阶段，卫生应急处置

是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 [1]。应急救援是针对

突发的、具有极大破坏力的紧急事件采取的一系列

救援活动，其工作目标是控制事件发生与扩大，减

少事件造成的损失，迅速恢复常态 [2]。它以救治

为主要任务，同时也涉及防控的诸多内容，是一项

综合性很强的救援工程 [3]。

进入 21 世纪以来，我国各种灾害事故频发，

面临的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隐患也不断增多，重大传

染性疾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全世界不断出现，

防控和救治已趋于常态化 [4]。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的非常规性、关联性、复合性及衍生性不断增强，

持续增大了突发事件的防控难度，救援任务难度也

随之加剧 [5]。由于具有突发性、不可预测性和容

易造成重大健康风险等特点，急性重大传染病在公

共卫生突发事件中的重要性首当其冲。应急处置此

类突发事件，根本任务是抓好防控和救治两大体系

建设，救治体系是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处置的最后防

线和保底工程，建设好应急救治体系，对于迅速平

息事态，有效控制局面，稳定社会大局具有重要的

政治、社会和经济意义 [6]。

从 2019 年年底突然爆发并持续至今、席卷全

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具有发

生原因不明、迅速扩散蔓延等特点，因此加强其应

急处置能力建设，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在

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与欧美等国家和地

区不同，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统一指挥下，我国

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举国体制的制度优势，实施了许

多行之有效的措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走出了一

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抗疫之路。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取得阶段性重大胜利的背景下，本文着重对

抗击疫情的应急救援相关经验教训进行总结与反

思，对完善相关政策、制度，筑牢人民群众的生

命健康防护网，保持国家安全、可持续发展的良

好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二、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救援体系的

发展历程

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救援体系建设的发

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政府主导管理

阶段，二是法治化阶段，三是叠代升级发展阶段。

（一）政府主导管理阶段

我国卫生行政部门首次对突发事件应急医学救

援工作提出系统化的管理要求是从 1995 年国家卫

生部印发《灾害事故医疗救援工作管理办法》开始，

此办法首次从组织、灾情报告、现场医疗救护、伤

病员后送、部门协调、人员培训等方面对灾害事故

的医疗救援工作实行规范管理 [7]。卫生应急工作

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控制和消除自然灾害、事故灾

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所引发的严重

健康损害和社会危害而采取紧急医学救援和卫生学

处理 [8]。其中包含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医学

处置与救援方面的内容。

（二）法治化阶段

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疫情是我国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救援体系建设发展历程的一

个转折点。在 2003 年 SARS 疫情爆发之前，我国

实行的是政府主导管理模式；SARS 疫情之后，我

国开始立法并建立了统一指挥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应急救援体系。为有效应对 SARS 疫情，国务院

于 2003 年 5 月颁布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

例》，使 SARS疫情的应急处置有法可依。2004 年

国务院设立了卫生应急办公室，负责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的统一指挥，使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体系

有了更加明晰的架构。确立了我国处置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遵循的原则，一是依法规范管理，保证快速

反应；二是中央统一指挥，地方分级负责；三是完

善监测体系，加强预警能力；四是完善基础条件，

持续保障运行；五是建立有效的检测系统、信息报

告和多渠道的交流合作机制 [9]。随后，国务院又

于 2006 年发布了《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

案》，以及《国家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国

家突发重大动物疫情应急预案》《国家突发公共事

件医疗卫生救援应急预案》《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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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应急预案》[10]。我国应急医学救援工作也得以

更加规范化地开展。对应于《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应急预案》中的四个等级，《国家突发公共事件

医疗卫生救援应急预案》中也分四个等级组织响应，

其中 I 级为特别重大、II 级为重大、III 级为较大、 
 IV 级为一般。

（三）迭代升级发展阶段

近年来，为适应 SARS、甲型流感病毒（H1N1）、
COVID-19 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多发、频发的形势

变化，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民政部、国家地

震局、原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等相关部门加速迭

代升级相关制度和机制，将全国划分为东北、西北、

华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南共七大应急救援区

域，按区域规划建设国家、省、市三级卫生应急队

伍体系。军队也建立了专业救援队伍。在加强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医学救援体系建设的同时，国家

也不断加强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医学救援能力

建设，包括后勤保障、协调机制建设等一系列配套

制度机制安排 [11]。在本次 COVID-19 重大疫情处

置中，中国为世界应急处置贡献了“中国速度”“中

国模式”“中国经验”，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

急医学救援体系和救援能力建设又迈上了一个新

台阶。

三、	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救援工作存

在的问题与不足

我国 COVID-19 肺炎疫情应急处置总体上响应

快速、防控有力、救援有效、保障到位，但同时也

暴露出我国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救援体系建设

方面存在的一些短板和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

方面。

（一）应急救援机制不够顺畅

COVID-19 疫情发生之初，一方面大医院人满

为患，院内感染频发，加剧医疗资源挤兑；另一方

面中小卫生医疗机构资源闲置，平时与战时衔接不

到位，转换不及时。同时，专业救援力量与医疗救

援物资储备和调度机制又明显不足；职能部门之

间、地区之间的信息交流也不够顺畅；协调困难和

决策拖延在此次突发公共卫生应急救援机制不畅方

面反映尤为突出，特别是横向部门之间的协调协作

难度较大。体现在各种危机管理部门之间的“边界

关系”模糊，部门之间责权关系不清晰、不对称，

彼此之间协调性较差。这些问题导致救援分级、检

测分流、救治分层机制难以实现。因此，应急救援

的时效性和治愈率不能得到保证。

（二）应急处置能力不够充足

此次疫情中暴露了传染病医疗资源储备不足的

突出问题：①我国目前许多基层医疗机构对医院传

染类、感染类疾病科室的建设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

视，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科室管理不完善、专业

人员配置不足，不能形成完整的专业科室，没有能

力承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置功能。②在传

染性疾病早期由于医疗资源有限和对新发传染病的

认识不足，往往只注重危重疾病的救治，而忽视对

轻症、无症状感染者、潜伏期人员、密切接触者的

管理，这是导致传染性疾病扩散的原因之一。

以武汉市为例，该市户籍人口及常住人口共

有 1400 多万，而传染病医院只有金银潭医院和肺

科医院两所，床位总共有 900 余张，全市平均只有

0.64 床 / 万人，远低于我国传染病医院床位数按城

市非农业人口 1.2~1.5 床 / 万人的设置标准 [12]。在

我国目前的急救队伍人员中，专业技术职称总体

偏低，缺乏高学历人才，急危重症救治专业人才紧

缺，全科人才、传染病救治医护专业人才相对不足，

难以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救治提供人才支

撑。我国疾控系统总共约有 2100 名编制内员工，

而只有我国四分之一人口数量的美国，其疾控系统

共有 24 000 多名员工，对比之下，差距明显。

为遏制湖北省的 COVID-19 疫情，全国累计派

出 344 支国家医疗队，共 4 万余名医务人员，其中

包括 1 万余名医生和 2 万余名护士。但是，绝大部

分医务人员都是从临床科室中临时抽调的，大多没

有接受过突发事件的应急救援培训，以致在抗疫初

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慌乱和忙乱。我国专业化的应

急医疗救援队伍建设亟待加强。

（三）应急协调水平有待提高

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暴发初期，由于缺乏

相应的救治指南和统一的处置流程，具有资质的医

疗机构早期无法获得检测许可，导致大量疑似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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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压在医疗机构，带来了巨大的院内感染风险，而

疾病预防控制部门短时间研发生产的检测试剂质量

高低不一，极大地影响了患者的早期筛查和诊断。

在治疗过程中，传染病医院医护人员的急危重症综

合救治能力明显偏低，导致传染病专科医院应对重

大疫情应急处置能力不足。各级医疗机构之间的协

作关系较差，也使得重症救治力量分散，救治效率

得不到有效提升，难以形成合力，不能使区域内资

源优势互补，因此难以有效承担重大灾难事故、重

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医疗救援任务。

四、技术管理体系建设建议

着眼于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认真总

结我国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经验教训的基础上，

对我国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救援体系建设

提出以下几个方面的技术管理体系建设建议。

（一）建立风险定性和救援分级、检测分流、收治

分层的“一定三分”救援模式

“一定”就是定性，对灾害风险进行评估，确

定是什么性质的灾害，感染范围有多大，是否需要

进行应急响应，是否需要启动非卫生部门应急救援，

若需要救援则需多大规模合适，这是一切工作特别

是救援工作的前提。在此次疫情中，虽然国家卫生

健康委员会专家组两次去武汉实地调研，但给出的

结论却不尽一致，最终还是确定了新型冠状病毒能

够“人传人”，并据此采取了封城、紧急救治等一

系列严控措施。由此可见评估定性的重要性。要完

善公共卫生重大风险研判、评估、决策、防控协同

机制，一旦发现疫情前兆，就要组织专家和一线医

务工作者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估研判，给出确切的防

控建议，为应急决策提供充分有力的支撑。

“三分”就是响应分级、检测分流、收治分层。

响应分级就是根据疫情的轻重，与突发事件预警信

息相对应，可以区分为蓝、黄、橙、红四个等级，

分别对应区地级、省市级、大区级及全国级四个区

域的救援力量调配。检测分流就是要在检测环节，

通过检测分诊，把健康人群与疾病感染者、密切接

触者区分开，把感染者的重症和轻症区分开。突发

事件应急处置强调首先进行检伤分类，就是要把众

多的伤员分成不同的等级，按照伤势的轻重缓急有

条不紊地开展急救和梯次排序后的医疗救治，从而

提高灾害救援的效率。收治分层就是对不同患病程

度的患者分门别类进行收治。按照国际标准，灾害

现场检伤分类后的救治，第一优先级是重伤员，其

次优先中度伤员，延期处置轻伤员，最后处理死亡

者遗体。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可参照此原则施行。而

突发传染性疾病暴发疫情的分类处置中具有特殊

性，分类集中隔离最为重要，无论轻重，只要与患

者有密切接触，均应进行隔离观察，不能把未检测

核酸的临床诊断病人、轻症病人、无症状感染者和

密切接触者推向院外。“三分”中，最重要的是检

测前置，检测力度强了，就能有效隔离管控疫病，

保护易感人群，也为救援打下坚实基础（见图 1）。

（二）按照“平战结合”的要求对医疗机构进行科

学布局和应急处置功能提升

我国目前的医疗机构基本上是按照常规医疗服

务的导向建设，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功能不全，

应急救援能力不强。为此，应着眼于平时服务和战

时应急，对医疗卫生机构进行新的战略布局，对现

有医疗机构进行功能性细分、改造和重构。

着眼战时、兼顾平时，建设若干应急救治医疗

中心。主要承担区域内集中收治重大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急危重症伤病员的救治任务，主要依托区域内

三级综合性医疗机构的优质医疗资源建立国家级应

急医学救援中心，同时做好赴境外参与突发事件医

学救援的准备。建议每个省份可以建设 1~3 所重大

疫情救治基地（公共卫生医疗中心），并配备必要

设施。

既为平时又为战时，强化综合医院的应急转换

功能。副省级以上城市的综合性医疗机构要全面梳

理、规范设置现有发热门诊、肠道门诊及必要的隔

离观察病房，重点建设应急科、感染性疾病科、疾

病控制科等基础的网络节点，形成相对独立的感染

性疾病诊治专区，建设规模适当、永久性的、部分

病床具备负压隔离条件的住院区域。同时，确定数

家综合医院作为可转换的定点收治医院并进行必要

改造，在医疗资源紧缺的情况下，可以将原综合性

医院或专科医院快速、有序地转换成合格合规的定

点收治医院。

搞好资源优化利用，注重大型场馆的临时医学

应急改造功能建设。方舱医院在遏制武汉新型冠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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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肺炎疫情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应对将来突

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要因地制宜地探索应急场地

的紧急改造或设置。今后，大型体育馆和一些车库、

学校、宾馆等，在建造时就可以提前做好相关设计，

遇到突发事件时，稍加改造，就可以转换成一家简

易的应急医院。

目前许多基层医疗机构对感染 / 传染疾病科建

设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基础建设不完善、科室

管理不完善、专业人员配置不足，不能形成完整的

专业科室，没有能力承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

置功能。因此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体系建设中，

建议重点建设医疗机构的急诊科、感染性疾病科、

重症监护病区等基础性网络节点。医疗机构的科学

布局和应急救治功能提升是一项系统工程。建议组

织力量制定其建设和改造标准，并在资金等方面提

供国家支持，争取尽快实现医疗服务和应急救援双

重功能的全面提升。

（三）着力建设专常兼备、高效机动的应急救援

队伍

要着力改善医疗队伍中临床医师和公共卫生人

才的结构。公共卫生队伍是应急医疗救援的基本力

量。目前在我国执业医师队伍中，公共卫生医师只

有 11.4 万人，仅占 3%。应采取超常规措施，从政

策扶持、职业优惠、院校培养等方面多措并举，推

动公共卫生人员的数量与质量双达标，并建立首席

公共卫生专家制度。要科学进行医疗机构人员配置

和分组。建立多支国家、省级和地市级卫生应急救

援队，人员主要从所属综合医院和疾控中心抽组传

染病、呼吸、重症医学、院前急救等专业人员，并

有计划地进行培训和演练。

要建立应急救援预备队伍。实施公共卫生机构

和二、三级医疗机构间交叉培训和晋升考核机制。

建议试行城乡急救中心和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卫生

专业技术人员在晋升副高职称前，须到国家和省市

级应急医学救援中心完成不少于半年的必要临床救

治技能专业培训；各级医疗机构内科类专业医师在

晋升副高职称前，派遣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或城乡

急救中心完成不少于半年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

防控专业能力培训。通过这种交叉培训和实战演练，

培养更多的复合型人才，一旦有应急救援任务就能

“派得出、顶得上”。

公共卫生人才的培养是一项长期工程，必须早

做规划，从长计议。要加强应急人才的学历教育，

增加专业人员的全周期培养与培训，构建全民防疫

普及，织牢织密基层的公共卫生网底。依托有一定

办学基础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及大型企业联合组

建应急科技大学，号召条件合适的医科大学及省部

级综合大学积极开办或共建公共卫生学院。加强高

等医学院校的公共卫生、预防医学等学科建设，视

灾害风险评估

应急决策

灾害定性

响应分级 检测分流 收治分层

红色预警 橙色预警 黄色预警 蓝色预警

处理死亡
者遗体

积极救治
轻症者

优先救治
中度症者

最先救治
重症者

健康人群与疾
病感染者、密
切接触者分流

重症感染者
和轻症感染
者分流

全国级
救援

大区级
救援

省市级
救援

区地级
救援

图 1	“一定三分”应急救援模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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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启动公共卫生硕士、博土全球联合培养计划。

（四）建立“储、采、产、运”一体化应急救援物

资保障体系

有效实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救援，医疗

物资保障是重要的基础支撑。此次抗击疫情的实践

表明，要进一步理清需求、优化流程、建立机制、

优化产能协同保障和区域布局，健全应急物资供应

链体系。

优化重要应急物资储备保障和区域布局，在

“两带一轴”等重要地区和特殊地区建设一批军民

一体化的应急物资生产保障基地。建议各省市建立

突发公共卫生应急救援物资储备基地，覆盖“市 –
区 – 医疗机构”三级应急救援医用物资储备体系，

加强急救医疗设备、药品、疫苗、耗材试剂和医用

防护物资储备，满足 1~3 个月的应急救援需求。

要把储备和储能结合起来，强化公共卫生应

急物资的产能保障。在省市范围内遴选出 3~4 个

定点企业，建立或储备必要的物资生产线，支持

紧急征用企业为保障生产实施的稳产、扩产、转

产等技术改造，积极筹划并布局新业态、新模式，

建设公共卫生应急物资的研发、生产、物流的全

链条产业集群，打造有强大竞争优势的产业链上

下游，培育一批原材料供应与公共卫生应急物资

生产的复合型生产企业，实现高端医疗装备等设

备来源的自主可控。

建立完善的应急物资采购、配送体系。规范紧

急情况下应急物资的调配权限、储备管理职责、应

急征用企业物资范围、储备物资品种以及物资储备

金和风险准备金制度等。要建立国际化的物资供应

和采购网络，加强与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等周边

国家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尽快设

立物资进关、质量标准认定的绿色通道，有效利用

国际医疗卫生资源。注重发挥民间力量紧急采购的

辅助作用，建设现代化和综合立体的全球采购和物

流配送系统，作为补充。

（五）重视提升基层的应急处置和救治能力

综合救援模式的建立表现在力量配置上，就是

救援任务不仅要靠专业团队来承担，更要使救援力

量形成梯次，形成合力。只有形成由“省级定点医

院 –市级诊治中心 –区域诊治中心 –区级诊治中心 –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其他医疗机构”构成的应急医

疗救治体系，才能更好地满足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

生事件医疗救援与救治的需要。为此，建议将我国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防控层级下沉，构建“一

体两翼”的平战结合型基层社区机构医学救援响应

联动机制，增强社区级的抗疫力量。

强化社区医院的急救功能，重在提高其疫情发

现和现场处置能力。参考新加坡的防控体系，在每

一层级系统主体都具有一定的决策权，尤其是在社

区应急中可以根据现场状况进行现场处置。在设备

配置上，要满足现场检验检测、流行病学调查、应

急处置等需要。同时在县级医院、具备条件的乡镇

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设立发热门诊区，原则

上发热门诊应有相对独立的院区、与一般门诊相对

隔离、设有双通道和双出入口，有情况时用作应急

隔离场地。

要重视发挥社会志愿救援力量的作用。建立完

整的应急救援体系，必须要把志愿者、志愿救援组

织纳入到应急预案中，使其发挥出更大的作用。这

样既能广泛调动社会力量参与救援的积极性，也能

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政府的压力和负担。要加强动员

和组织，建立通畅的参与渠道，建立完备的组织、

规则、培训和要求，减少随机性。同时建立完整的

法律规范，依法保护志愿者的权利和义务。

（六）加强应急处置的科学化、规范化和多学科

融合

应急救援工作归根到底也是要看效果。在抗击

COVID-19 这样大范围感染且救治难度较大的疫情，

控制感染率，减少死亡率，是最重要的救治目标，

要切实按治疗规范进行诊疗。COVID-19 疫情发生

后，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及时发布并不断修订诊断

标准，在诊疗工作中给予了强有力的指导。应急救

治要依规而行，并做到“四个集中”，即“集中患者、

集中专家、集中资源、集中救治”，以最优技术和

医学智慧救治病患。

积极推进应急救治中的中西医深度结合。

COVID-19 疫情暴发后，中西医携手抗疫，在控制

感染率，减少死亡率等方面取得了良好效果，形成

了中国特色的行之有效的救治方式。对此，应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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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成功经验固化下来。认真解决中西医从业人员

比例失调问题，加快中医药应急救治设施设备与人

才以及技术储备。扩大中医在医疗体系中的权重占

比，建成若干所在全国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重大疑

难疾病中西医结合诊疗中心。完善中西医协作机制，

推进中西医多学科联合门诊、中医医师参与西医病

房查房、成立联合病房等多种形式合作，积极构建

中西医一体化的服务模式。在重大疫情发生后，明

确一定比例的中医药专家全程参与救治方案研究，

将符合条件的中医医疗机构按照预案及时纳入。

同时要把心理抚慰和干预纳入到临床救治中。

突发的疫情不仅威胁公众的身体健康，也会影响人

们的心理健康。因此，在做好疾病诊治的同时，要

加强心理的疏导和干预，将这两个方面结合好对病

人的有效治疗和迅速康复都将具有极大的推动作

用。要结合不同群体的特点，为受影响人群提供心

理健康服务，为有需要的人群提供心理干预，同时

要积极预防、尽量减缓和控制疫情造成的社会心理

影响。

五、政策制度机制体系建设建议

（一）注重强化科学研究、疾病控制、临床治疗的

有效协同机制建设

临床救治不是孤立存在的，只有与科学研究、

疾病控制协同起来才能有效，这也是此次抗击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重要经验之一。人类战胜疫病，

最终要靠科技，必须要向科技要答案、要方法。要

完善突发重特大疫情的防控规范，优化高校、科研

院所、军队医疗机构、企业等方面的联合攻关机制，

强化国际合作，着力提高病毒检测和分解能力，疫

苗和药品的研发能力，并及时将研究成果向临床转

化，为救治提供科学支撑。

深化大数据等新技术应用，对相关数据和病例

资料等，依法加大共享力度，完善全国性的疫情防

控信息平台，加强医疗科研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

推进电子病历、化验检查、药品处方、健康档案等

信息的集成与共享，在传染病疫情监测、病毒溯源、

高风险者管理、密切接触者管理等方面发挥数据支

撑作用。同时，积极发展智能化医疗，借助大数据、

第五代移动通信（5G）技术，开展远程诊疗，提高

临床救治的治愈率。

医学研究实验室是疫病救治的“神经中枢”。

要对接布局国家实验室的分中心，在高水平高校、

科研机构、医院整体布局建设高安全等级的实验室，

择优布局国家和省市级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中心、

企业技术中心以及新型研发机构。建议每个省份都

至少有一个布局达到生物安全防护三级实验室（P3
实验室）水平，每个地级市至少有一个布局达到二

级生物安全防护实验室 （BSL2）水平，具备传染病

病原体、健康危害因素和国家卫生标准实施所需的

检验检测能力，并与临床救治形成联动效应，增强

医疗救治效果。

（二）建立健全应急救援的非常时期（战时）动员

机制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没有硝烟的战争，需

要启动非常时期（战时）动员和保障，依据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四级响应的要求，进一步完善应急状态

下区域内医疗卫生机构动员响应、区域协同联动、

人员调集，统筹和调配全域优质医疗资源，快速高

效地把救援需要的人力物力输运到最前线。为此，

建议尽快完善以下四个机制。

一是完善领导指挥机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

生后，省市党委应成立领导小组、组成联合指挥部，

统一领导和指挥本省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

工作。完善公共卫生工作联席会议和联防联控机制，

形成防控工作合力。国家在各级政府中，应当建立

政府层面突发事件紧急医学救援委员会，综合协调

分散在不同部门之间的紧急医学救援工作职责，共

同会商突发事件紧急医学救援工作。

二是完善动员响应机制。探索建立疫情核实结

果的通报与报告同步、疫情发布与应急响应的请示

同步机制，除综合性医院外，疾控中心可关联多家

学校医院、社区医院、定点药房等，以数据库管理

系统和大数据平台为依托，建立智慧化快速预警，

多点触发机制；依据不同预警机制，完善各级医院、

社区、信息发布部门、物资储备部门、交通运输部

门、社会保障部门、社会救援部门等的快速动员应

急响应。

三是完善调集征用机制。要根据应急救援等

级需要，建立不同区域范围（区地县级、省市级、

战区级及全国）医疗救援机构和队伍的联动机制，

一旦发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随时能够调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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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对象可限定为“房屋、交通工具及相关设施、

设备”，对于属于消耗品的物资，不纳入征用对象，

而是在国家统一的应急物资采购供应体系中予以

解决。对需要征用的场馆、医院、宾馆以及医疗

物资设备，拉出清单，订立标准，履行征用程序，

做好征用准备。

四是完善医控联动机制。进一步突出疾病预防

控制系统在国家卫生健康体系中的话语权，在传染

病疫情防控中的决策权。可以借鉴财政、审计系统

的做法，在现有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和刚成立不久

的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体系基础上，建立疾控系统

特派员制度，在各区设立疾控特派员办事处，任命

国家检疫官，以更快更准确地发现疫情，控制疫情

蔓延。

建立国家应急救援大数据中心，精准分析和把

控涉疫情人员，实现动态防控、科学防控、精准防

控，并为应急救援提供需求信息和决策支撑。各省

市以及有条件的地区，都应建立此大数据中心。

（三）进一步加强公共卫生应急救援的国际合作机

制建设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往往会波及全球。进入

21 世纪以来，国际上发生的前五次国际广泛关注的

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PHEIC）分别是 2009 年
H1N1 大流行、2014 年脊髓灰质炎和西非埃博拉

疫情、2015 年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2015 年
至 2016 年寨卡病毒疫情、2018 年至 2019 年刚果

埃博拉疫情，可以说突发性高传染的病毒疫情从来

就没有停止。一方有疫情也会波及其他地方，此次

COVID-19 的全球大流行更加体现了这一特点。要

规划布局若干所世界级的病毒实验室（包括核生化

实验室），持续跟踪世界病毒发展和抗病毒药物研

发，并及时将研究成果向临床转化。

从应急救援的角度加强国际合作，一方面要有

效履行负责任大国义务，做好物的援助和人的驰援，

另一方面是加强学术的交流和救治的合作。即救治

患者经验和技术的交流。COVID-19 疫情爆发后，

我国本着一贯的公开透明原则，及时向世界卫生组

织及有关国家和地区通报疫情信息，分享病毒基因

序列，邀请国际专家一起工作，加强同有关国家特

别是疫情高发国家在病毒溯源、药物与疫苗研发、

检验检测等方面的科研合作，共享科研数据和信息，

共同研究提出应对策略。我们也从世界抗击疫情的

做法中吸取经验教训，不断改善医疗效果。

要加强利益的共享和先机布设。疫情发生后，

我国科技工作者加快了新冠疫苗研发和有效药物筛

选，在有些领域已领跑全世界。这些产品完成并投

入使用后，既要满足国内需要，又作为全球公共产

品贡献给世界人民，进而占据世界疫苗和药物研发

的高地。与此同时，要发挥我国的制造业大国优势，

尽快布局应急医疗产业集群，建立抗疫物资供应链，

使之成为全球人道主义应急仓库和枢纽，在世界应

急物资供应系统上占据战略主动。

（四）尽快制定我国公共卫生应急救援体系建设的

行动纲要

从应急救援的法律规定来看，多年来，在党和

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统一领导下，我国已出台了一些

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法律法规，包括卫生应急体

系在内的全国“一案三制”（应急预案和应急管理

体制、机制、法制），建设成效显著。但相关问题

也很明显，首先是立法层面，很多应急救援的规定

立法文本陈旧，与时代要求不相适应；其次是关于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方面的法律规定存在碎片化、条

块化、部门分割化等特征，没有形成系统完备、科

学规范、运行有效、职责明确的疫情防控法律体系；

再次是《突发事件应对法》与《传染病防治法》之

间在突发事件的预警、信息上报与发布、应急准备、

应急处置和救援等方面的耦合度欠缺。此次抗疫中

出现的一些问题与疫情防控的法律制度不完善、法

律体系不健全也有很大关系。应对上述这些风险与

挑战，有必要从宏观上加强立法的系统性、科学性

和精细化。建议全面修订《传染病防治法》，对应

急处置做出更加具体明确的规定。目前该法仅有医

疗救治三条原则规定，与实际需求不相适应；同时，

建议制定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完备的公共卫生应急

处置条例或行动纲要，以备应急救援遵循。2006 年
国务院印发《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但已年代久远，急需充实完善。

从国际上看，很多国家都制定有应急救援的专

项法律法规，例如美国既有减灾和紧急救助法，也

有紧急响应计划；日本也制定了《基本灾害管理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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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和《全国大流行性流感和新发传染病行动计划》。

澳大利亚不仅有《国家卫生安全法》，有的州如新

南威尔士州颁布了《突发事件与援救管理法》。我

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

方面也应该有更为具体明晰的法律规定，这既是应

急管理体系建设的应有之意，也是应急处置实践的

内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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